

关于塔城地区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序号30）
整改情况的公示
根据《塔城地区贯彻落实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序号30）已完成整改，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一、整改任务：托里县的新疆欧太铬业有限责任公司（40万吨）、金福黄金矿业有限公司（60万m³）、铁厂沟镇老电厂（10万m³），沙湾市的新疆兴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11万m³）、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的徐矿集团红山煤矿（30万吨）、阿勒泰鑫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70万m³）等6家企业堆存历史遗留的工业固废，未及时进行规范化处置。
二、整改时限：2025年底前
三、整改目标：按照工业固废处置和生态环境修复相关工作要求，将企业堆存的历史遗留工业固废进行规范化处置。
4、 整改措施：
一是按照固废处置相关要求，于2025年底前完成新疆欧太铬业有限责任公司40万吨废渣处置工作。二是督促金福黄金矿业有限公司聘请第三方对生产期间干式排放的60万立方米尾矿，制定整改方案，开展治理工作，于2025年底前整改完毕。三是将铁厂沟镇老电厂煤灰作为制造水泥砖块等建材原料，进行拉运加工处理，于2024年底前清理完成。四是督促新疆兴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规范化处置堆存历史遗留（11万立方米）工业固废；督促和布克赛尔县徐矿集团红山煤矿（30万吨）、阿勒泰鑫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70万立方米）等5家企业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制定整改措施，规范化处置堆存历史遗留的工业固废。
5、 完成情况：
1、新疆欧太铬业有限责任公司40万吨废渣处置工作，原公司破产新公司在2024年4月进场开展工作，于2024年7月7日欧太铬业正式与托里县科曼源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废炉渣买卖合同，合同数量10万吨。于2024年11月10日与鑫宇商砼签订合同，截止，2025年8月20日已全部清理完毕。
[bookmark: _GoBack]2、金福黄金矿业有限公司金福矿业60万立方米尾矿治理工作，2024年7月30日《托里县金福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依尔金尾矿库闭库工程设计》已取得批复，尾矿库闭库工程于2024年12月19号与中国黄金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按照《安全设施设计》与施工组织方案，目前主坝坝体摊面、溢洪道、排水槽、沉淀池等主设施已全部完工。
3、铁厂沟镇老电厂10万吨粉煤灰已由凯峰建材公司综合利用处置，并于8月23日完成堆存点的恢复治理工作。  
4、新疆兴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历史遗留堆存的（11万立方米）工业固废已经规范化处置完毕；和布克赛尔县徐矿集团红山煤矿和阿勒泰鑫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制定整改措施，历史遗留堆存的工业固废已经规范化处置完毕。
公示时间：2025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共计10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牵头责任单位电话（传真）：0901-6283331
邮箱：tcdczg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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